臺中市南屯區黎明國民小學115年度寒假網球+匹克球、羽球育、足球育樂營招生簡章
一、主    旨：協助學生規劃假期生活，提昇學生運動技術、鍛鍊體能，增進身心健康，並為全民運動紮根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本校學務處
三、協辦單位：本校各處室
四、參加對象：除本校學生外，亦開放他校學生報名，額滿為止。
五、活動內容：
	名稱
	重要行事
	上課時間
	地點
	師資
	費用

	網球育樂營

(第一梯)
	1.報名:114年12月18至115年1月7日
2.繳費:115年1月18日截止
3.上課日期：115年1月26、27、28、29、30及2月2、3、4、5、6、9、10、11、12、13日   
4. 報名截止時未滿5人不開班
	第一梯

上午8：00~11：00

	本校綜合球場
	黎明國小網球教練團
	6000元

	網球育樂營

(第二梯)
	1. 報名:114年12月18至115年1月7日
2.繳費:115年1月18日截止

3.上課日期：115年1月26、27、28、29、30及2月2、3、4、5、6、9、10、11、12、13日   
4. 報名截止時未滿5人不開班
	第二梯

下午3:00~6:00
	本校綜合球場
	黎明國小網球教練團
	6000元

	羽球育樂營

(第一梯)
	1. 報名:114年12月18至115年1月7日
2.繳費:115年1月18日截止

3.上課日期：115年1月26、27、28、29、30及2月2、3、4、5、6、9、10、11、12、13日      
4. 報名截止時未滿5人不開班
	第一梯

上午08：00~10：00
	本校學活動中心二樓
	黎明國小羽球教練團
	3600元

	羽球育樂營

(第二梯)
	1. 報名:114年12月18至115年1月7日
2.繳費:115年1月18日截止

3.上課日期：115年1月26、27、28、29、30及2月2、3、4、5、6、9、10、11、12、13日   
4. 報名截止時未滿5人不開班
	第二梯

下午2：00~4：00
	本校學活動中心二樓
	黎明國小羽球教練團
	3600元

	足球育樂營

(限一至三年級
男女皆可報名)
	1. 報名:114年12月18至115年1月7日
2.繳費:115年1月18日截止

3.上課日期：115年1月26、27、28、29、30及2月2、3、4、5、6、9、10、11、12、13日   
4. 報名截止時未滿10人不開班
	上午08：00~10：00
	本校足球場
	黎明國小足球教練團
	1700元


六、其他事項：1.參加學員請著運動服裝、自備飲水。
              2.網球+匹克球、羽球營學員須自備球拍。
七、清寒學子報名：育樂營隊每滿十人免費招收一名清寒學生。招收先後順序為:持有區公所開立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之清寒證明→年級較低者→報名時間先後安排，額滿為止。
八、注意事項：1.依學生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出者，退還教師鐘點費及行政費之百分之七十；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ㄧ者，退還教師鐘點費及行政費之二分之一。參加社團活動期間已逾全期三分之ㄧ者，不予退還。

              2.育樂營因故未能開班上課者，應全額退還費用。

              3.學生因事請假，不得要求個別退費。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4.學生到校及返家之交通安全，請家長自行處理。
九、報名繳費：
	報名時間及方式：
	報名流程：
1.114年12月18日12:00至115年1月7日11:59線上報名。
2.報名完成後等候學校發放繳費單至超商繳費，115年1月18截止。 
3.學生開始上課日期：115年1月26日

	取繳費單地點：
	體育組

	報名諮詢電話:
	學務處體育組22517363#702 司邦穎老師
張光輝教練0912768031(網球)
王顧安老師0930818032(羽球)
葉于瑄老師0902398628(足球)

	註:1.各社團上下限人數各自不等，請參照網路報名表
   2.報名前請考量貴子弟身心狀況，並詳填「個人資料」。


十、報名連結
(一)https://www.beclass.com/showregist.php?regist_id=MzA1MDI0YjY5M2EyNzkxYWY1NzA6U2hvd0Zvcm0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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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QR Code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※家長同意書※

臺中市        國        年     班，學生            身心健康，無醫師建議不得從事羽球、網球、足球運動之任何身體狀況，同意參加「臺中市南屯區黎明國民小學115年度寒假育樂營」活動，並願於活動期間遵守校內各項規定，聽從指導教練之指導。期間本人子弟如有不適合從事羽球、網球、足球運動之情事，或因故未能到校學習者，本人有義務事先告知指導教練。在報名前本人已詳閱招生簡章，並充分了解校方要求注意事項，願意配合。

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